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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婦聯會

並非

本黨附隨組織



黨產條例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黨產條例細則第2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實質控制，指政黨得以直

接或間接之方式，對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



黨產條例

國民黨
未曾
實質控制
婦聯會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黨產條例，退萬步言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黨產條例，退萬步言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
黨產會報告中
隻字未提



黨產條例

國民黨

?

相當對價轉讓

婦聯會

?

?

?

?



黨產條例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
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這是判定附隨組織的必要條件！

為何黨產會報告中隻字未提？

難道還要在開第3次、第4次…聽證會？

一直到誰開心才可以嗎？



小結

婦聯會非本黨附隨組織



若黨產會不同意以上小結

? ?



結論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公文書製作不實之刑事責任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

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214 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

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

下罰金。



調查報告第15頁有沒有偽造文書呢？

初步調查報告第15頁引用本黨文件，涉嫌偽造文書，
原文與調查報告對照如下：

原文 黨產會所列內容

軍人之友社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婦
聯會等單位所必需經費可研究列
正式預算者仍以列入預算為宜軍
人之友社所辦勞軍運動前方將士
並不歡迎黨外人士亦多批評本黨
同志如不自檢討今後社會之責備

必然更多希再研究。

軍人之友社、大陸災胞救濟總
會、婦聯會等經費，可列入正式
預算者仍應編入。軍人之友社所
辦活動前方將士並不歡迎，且受
黨外批評。



有所本

希再研究



這調查報告有沒有偽造文書呢？

凡可納入預算，應
以納入預算為原
則。

初步調查報告第15頁



有沒有？
初步調查報告ppt



公文書蓄意製作不實之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

遭受損害者亦同。

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

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蓄意斷章取義、張冠李戴、錯誤解讀

有沒有責任？



從未更正 有沒有責任？

責任歸屬人

撰寫報告之人

承辦人

報告審查人

委員

副主委

主委





KMT Keeps Moving Taiwan.


